附件1

《深圳经济特区户外运动管理条例》立法项目评审评分表
	序 号
	评分因素
	分 值
	评 价 内 容
	评分

	一
	投标报价
	3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分值
	报价           

	
	
	
	
	

	二
	技术部分
	45
	1.项目工作方案（25分）

（1）工作方案满足招标文件需求，能够覆盖立法过程各环节工作；

（2）工作案各项保障措施符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

（3）投标人对项目的理解及认识充分，熟悉项目流程操作，内容细致、完善。
①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20—25分；

②满足以上二项要求，得10—19分；
③满足以上一项及其以下要求，得0—9分。
	

	
	
	
	2.项目研究能力（10分）具备究能力并能够提供过往立法研究成果案例的得10分。（投标人须提供研究成果及佐证材料复印件）
	

	
	
	
	3.项目研究所需保障（10分）

投标单位项目服务团队满3人的得10分。不满3人的不得分。
	

	三
	商务部分
	25
	1.投标人资质（25分）

投标人具备法律相关服务资质的得25分。（投标人须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站关于投标人经营范围查询结果的截图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经营许可证或批文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文件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的不计得分。）
	

	合计得分
	


评分员签名：                         日期：

